辽宁省2016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毕业招聘考试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人事厅关于印发<辽宁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的通知》（辽人发〔2007〕1号）、《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人社厅转发中组部、人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辽人社发〔2011〕 9号）和《关于做好2016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毕业后就业安置和履约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卫发〔2019〕26号）等规定，制定辽宁省2016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毕业招聘考试实施方案如下：
一、考试的组织机构

2016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毕业招聘考试由省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开展，省人社厅进行政策指导，考务工作由辽东学院承办。

二、考试的时间地点

笔试时间：2019年6月 19日

笔试地点：辽东学院

3、 考试形式及内容

考试形式：采取笔试考试的形式。

考试内容：临床医学专业及相关内容，侧重全科医学方向。

命题分为主观题和客观题。客观题应重点考察考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主观题应重点考察考生的医疗实践能力，包括诊断、治疗等有关内容。 

四、考试的命题要求

（一）命题原则
1.试题内容要具有全面性，实现基础医学知识与实践能力并重。笔试命题应广度与深度结合，难度适当，使招聘考试达到甄别考生能力，拉开考试档次的目的。

2.命题方案要有针对性，应着重满足免费医学生赴定向就业县乡镇卫生院履约并提供全科诊疗服务的特点。

3.试题之间要具有独立性。试题的表述不得构成对其他试题解答的提示，任何一道完整试题的解答不得以其他试题的正确解答为前提。
4.卷面设计要具有规范性。试题编排、题型设计合理规范，编题用语简练、准确，答案应确保准确无误。

5.笔试应命制一套备用试卷，形式、难易度应与拟用试题相一致。

（二）命题人员及要求
1.省卫生健康委和辽东学院各派1名监督人员参与命题工作。

2.命题工作由联合命题小组完成，联合命题小组人员由省全科医学教育中心全科医学专家和辽东学院相关专业业务骨干组成。

联合命题小组负责人由省卫生健康委在省全科医学教育中心全科医学专家中选派。除此以外，辽东学院还应选派选派1-2名工作人员，完成试卷的印制、装订、管理、分发等工作。

3、要从严选调命题人员，命题人员应为行业领域专家或业务骨干，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实践经验，同时具备较好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责任心。命题前要对命题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出命题要求，明确具体分工。              

4.试卷初稿形成后，应认真审核校验，并进行查重，经命题工作组负责人审定后签名定稿。

（三）命题工作纪律

1.命题实行全封闭管理。所有命题人员和工作人员封闭前均应签订保密责任书，接受安全检查，不得将任何存储介质、通讯工具等不符合安全保密规定的物品带进封闭地点；封闭期间须严守保密规定和工作纪律，不准单人行动，不准与外界联系，做到封闭地点保密，试题保密安全；笔试开始考试1小时后，方可解除封闭管理。

2.特殊情况确需对外联络的，使用专用通讯设备，在监督人员监督下进行；监督人员因工作需要需对外联络的，应在命题工作组负责人的监督下进行。

3.试题命制、试卷打字、印刷、装订、密封、保管应指定到人，落实岗位责任制；包装时应认真清点核对，严格交接手续。

4.试卷印刷应在试题命制现场印刷或速印。

五、笔试考务要求

（一）辽东学院于6月5日前在学校网站发出招聘考试公告，通知考生参加招聘考试，并发放准考证，准考证上应明确笔试的时间、地点、考试违规违纪处理规定和注意事项等。

（二）考场门外应张贴本考场序号和本考场考生的起止考号；考场内张贴《考生须知》、本考场考生名单及准考证号，考生座位须保持应有的距离，并在物品存放处贴上标识。

（三）考试配备主考2人、副主考2人、监督员1人。共设2个考场，每个考场配备2-3名监考人员，考场监考人员应选派辽东学院除医学院以外的其他学院老师担任。同时辽东学院还应配备若干名巡考、考务和安保人员。所有工作人员应于考试开始前一小时前到岗。

（四）考场实行封闭管理，在一定范围内设置告示牌等。考场内应安装屏蔽仪等考试专用设备。

监考人员抽签确定考场，并在《笔试工作人员抽签登记表》上签名确认。监考人员于考试开始半小时前领取试卷。

（五）考生于考前15分钟进入考场，凭准考证、身份证对号入座，并将证件置于考桌左上角，以备核对。

考生入座后，监考人员宣读考场纪律。考前5分钟当众出示密封的试卷袋，然后启封，分发试卷，指导考生在密封线内填写准考证号和姓名。

考生迟到超过30分钟不得入场，开考60分钟后方准交卷出场。考生在考试期间因特殊情况暂时离开考场需经监考或巡考人员同意，同时须有监考人员陪同。除此之外，离开考场均需交卷并不得返回续考。

监考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切实维护考场秩序，严格执行考试纪律，发现应试者违反考场规则应立即提出警告，对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处理，规范填写《考生违纪违规行为报告单》；及时报告和妥善处置考场出现的突发事件；严格按规定执行考试时间。

（6） 考试结束后，题卡、题本经监考查验无误并签字后，交给考务人员复核密封保管，严格履行交接手续。

6、 笔试阅卷要求

（一）笔试结束后，联合命题组人员进行阅卷。其中客观题的阅卷工作由联合命题组中辽东学院人员完成，主观题的阅卷工作由联合命题组中省全科医学教育中心专家完成。

（二）阅卷要求：

1、阅卷人员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实行封闭管理。

2、阅卷时应严格掌握评分标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阅卷任务。

3、阅卷过程中不得拆散试卷，不得撬看密封线内考生信息。

4、对《考生违纪违规行为报告单》中有违纪记录、试卷上有明显作弊标记以及雷同试卷，取消笔试成绩，按零分处理。

5、阅卷核准无误后，在监督人员、阅卷负责人、阅卷工作人员监督下，当场合成笔试成绩，当场刻制光盘一式3份，当场进行密封笔试成绩，所有在场工作人员签字后，交由监督人员和考务人员统一保管。按照规定时间，在监督人员监督下进行拆封。

七、公布合格人员名单并开展入编定岗工作

（一）阅卷结束后，省卫生健康委和省人社厅根据笔试成绩划定最低合格分数线并确定合格人员名单，由辽东学院在学校网站进行公示。

（二）各市组织定向就业县人社、编办、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根据合格人员名单，按照《2016年度辽宁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议书》的有关内容，按考试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组织考生在本县拟聘用人员的乡镇卫生院范围内选择工作单位。并完成后续的体检、考察、入编定岗等工作。

八、附则

（一）笔试试卷、答题卡等资料，由辽东学院存档备查，待应聘人员聘用上岗后6个月以上方可销毁。

（二）命题人员、考务工作人员、监督人员凡与考生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以及可能影响笔试公平公正实施的，应实行回避。

（三）命题人员、考务工作人员、监督人员及考生在笔试中有违纪违规行为的，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参与考试部门要主动接受本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和社会对笔试工作的监督，受理考生和群众的信访、举报。



